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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HK-1000293 

 

 

投 诉 人：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被投诉人：Kong Fanying 

争议域名：< 52alibaba.com > 

注 册 商：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案件程序 

 

本案的投诉人是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被投诉人是 Kong Fanying 

 

本案的争议域名是<52alibaba.com>。争议域名的注册商是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0 年 6 月 1 日收到投诉人关于

<52alibaba.com>域名争议的投诉书。 

 

2010年 6月 2日香港秘书处向争议域名的注册商 XIN NE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出电子邮件，查询六个方面的有关问题。 

 

2010 年 6 月 2 日注册商恢复电子邮件，对问题进行了肯定的答复：争议域名为该

注册商所注册，被投诉人是争议域名注册人，适用 ICANN 《解决政策》，注册协议所使

用的语言为中文。 

 

2010 年 6 月 9 日香港秘书处向投诉人发电子邮件，要求投诉人按争议域名注册协

议所使用的语言（中文）提交投诉书的中文本。 

 

2010 年 6 月 9 日，投诉人用电子邮件向香港办事处提交投诉书的中文版本。2010

年 6 月 11 日香港办事处以电子邮件通知被投诉人附上全部有关文件，并要求被投诉人

根据《规则》和《补交规则》的规定，在 2010年 7 月 1日以前提交答辩。 

 

2010年 7 月 14日香港描述出以电子邮件通知投诉人，确认被投诉人在规定答辩期

间内没有收到答辩。本中心将指定专家审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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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23 日香港秘书处以电子邮件通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确认指定 Guo 

Shoukang 为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因为电讯故障，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0 年 8 月 11日以电子邮件将投诉书和附件重

发给专家组，确定于 2010年 8月 25日以前作出裁决。 

 

专家组向香港秘书处发电子邮件，要求投诉人明确所提出的第二点要求的最后一句

话。不久，专家组接到投诉人作出的明确和更正。 

 

2、基本事实 

 

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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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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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 

 

投诉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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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未提交答辩。 

 

     

4、专家意见 

 

根据被投诉人与注册商之间的注册协议，被投诉人同意受《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政策》）的约束。《政策》适用于本项行政程序。 

《政策》第 4 条规定了强制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根据第 4(a)条的规定，投诉人

必须证明以下三个条件均已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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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被投诉人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且 

 (ii)  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并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 被投诉人对该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先后在中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欧盟，德国，日本，

韩国注册了“Alibaba”和“阿里巴巴”商标（注册列表见投诉书附件 4）。 

 

例如，投诉人于 2000 年 11 月 21日向中国商标局申请注册“Alibaba”商标。经审

核批准，于 2002 年 5 月 7日进行注册公告。注册号/申请号为 1764627，国际分类号 42，

朱永权期限自 2000 年 5 月 7 日至 2012 年 5 余人 6 日。又如，2002 年 8 月 8 日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知识产权署商标注册处批注了投诉人申请注册的外文“Alibaba。com”商

标。商标编号 200210370AA.注册类别地 35 类，第 38 类，第 42 类。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以上见投诉书附件 5）。据此，应该认定投诉人对“Alibaba”享有经合法

注册的商标权。 

 

争议域名 52Alibaba.com 的显著部分和主要部分“Alibaba”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

Alibaba是一样的，很容易令人感到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商标同出一家。因而，专家组认

定，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的“Alibaba”商标具有混淆形相似。投诉符合《政策》第

4条（a）（ⅰ）规定的要求。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根据现有材料，被诉人被争议域名的主要部分“Alibaba”并不享有商标权等权利

和合法利益。投诉人也未授权被投诉人合法使用“Alibaba”。 

 

投诉人称，“投诉人知悉被投诉人于 2009 年 9 月在香港注册处注册名为 Alibaba 

Int'l Network Group (HongKong) Limited”的公司。 

 

在香港以某一特定名称注册一家公司的权利须受限于第三方的合法在先权利。此说

反映于香港《公司条例》中。该条例规定倘若某公司的名称与一家在先存在的注册公司

的名称过分相似，则该公司需更改其名称。此外，倘若申诉人证明某公司的名称假冒及

/或侵犯其商标，则法院可要求该公司更改其名称。在本案中，投诉人对 Alibaba 名称

拥有在先注册商标权利并享有相当知名度，投诉人认为 Alibaba Int'l Network Group 

(HongKong) Limited 的公司名称并不正当，因此，不能借以向被投诉人授予任何有关

争议域名的合法权利或权益”。被投诉人对此并无解释。 

 

被投诉人对投诉书未提出答辩。据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权

利和合法利益。投诉符合《政策》第 4条（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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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意 

 

Alibaba 集团总部设于中国杭州，主要经营电子商贸业务，在中国境内 60 个城市

以及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和欧洲等地均设有办事处。在提交投诉书

前第 12 个月内，包括 Forbes，Financial Times， Bloomberg 和 Business Week 等世

界驰名媒体对 Alibaba 集团及其服务进行了广泛报道和文章宣传（见投诉书附件 6）。

投诉人也一直在互联网和各种媒体上进行宣传和广告。仅一项促销计划，开支即达 3000

万美元。总之，Alibaba集团及其商标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从 www.52alibaba网站上

看，该网站提供互联网服务，与从事电子商务业务的 Alibaba集团业务密切相关，从而

被投诉人显然知晓和应该知晓 Alibaba及其商标。 

 

投诉人于 2010 年 5 月 4 日以中，英文书面向被投诉人发出停止侵权警告信，并要

求将争议域名转让给投诉人（见投诉书附件 9）。被投诉人对此置之不理，不作任何答

复。被投诉人对收到的投诉书也未作答辩。 

 

根据上述分析，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显系搭便车，借 Alibaba

集团和商标的知名度，以谋自己的经济利益，因而属于具有恶意。投诉符合《政策》第

4条（a）（iii）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投诉符合《政策》第 4条（a）款规定的全部三项要求。 

 

5、裁决 

 

    根据前述分析，本投诉同时符合《政策》第 4条（a）款规定的全部三项要求。因

而，专家组裁决：争议域名“52alibaba.com”应当转移给投诉人。 

     

 

 

 

 

 独任专家：郭寿康 

 

 

 

 ＿＿＿＿＿＿＿＿＿＿＿＿ 

 （签字） 

 

 

 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http://www.52alibaba/

